T A D IR AT
114& B € %5 %1019%

2 2 4 L R ERERGG LD

LA = Z’u’:« =
: 4 &
A 2 IR B3

*”ﬁi‘“w*¢ﬁ%%iﬂ,igﬁﬂ@uM&mamaﬁ

<}

-

@4@%@@ $rE RS PR R AREE LA 2 A
oA Z2EN £ o

Rt Bz R W o

FEm B AL FEFT A AT oA RE

522

~ARF G

WA R ZEREAD P P PR R E TR 53861 477
N I S0 R o R R S $ 0 I PR

AN A

SRR EARIIIET? 28w B GPHERT A

x(—rpg.)googm,vﬁf 1@;4%%%& ](‘T%@-,ﬁ—i

s N EZYPFPLIILIETY 28 422 114&T" 28p

§ A7 +¢%¢#ﬁﬁ?' AriFE A0, 32%WF R E 0 A
A

- s R

%

e

=]
|'- )

\-&u-

“Ny

— ;} \_‘_‘,

”hE

FRF 5 3. 28%(3H & 34 12, 96%+0. 32%=3. 28%) - 1 L& ? 2055
Z2EH - AL AR BE S BEAIID ARG DY
ko w ORI d@ﬁ?§~’1%ﬁﬁﬁ
Wbt ik g & o €8 B6B Y R A TAIF 0N~ 63
AHEOR Y ARG XA HE 4 o ?ﬁ%‘14
T21P A28 2,000 0 w0 v 2 A 0 F T A
] 4 3 f/?

£79999,343~ ~fliga s - iy y e



=

FACA B AR EE > THEP AL REFRET9989, 343
o 2R II4ET? 21 p A2 G P b o 4&3F & 153, 28%3F
F2Z AL FAI4ETY 28PA22 P 2k > 4 A6
VIR A o g P BAIS10% 0 e B AZEO R Y IR o A
F20%3+ /g & -
MEELFH rE T FEd 2 IH CRFE NI R ER
BY PRt o
ﬁﬁﬁ?%%%’ﬁ*QA—%%ﬁéﬁﬁﬂwﬁﬁﬁi%
Poom N AR s B BB AR 2 R
Lf/ : %4} ,g)f;%«»\l] 7 _Hp v noo ngﬁbtixﬁ?#‘%#ﬁiﬁ.ﬁ\ 2l
?‘%ﬁﬁki%;$dpﬁiﬁqﬁ’@ﬁ4éﬁﬁﬁﬁ
g@aﬁg;@wfgﬁ’uiﬁgﬁﬁﬂ&i,%

ﬁ‘ﬁﬁﬁmgiwﬂ;%aﬂﬁimo G A FRB
I S ESIE I R R R Rt R
ﬁ%’@xfzé Th > RGEBHATAE S 198 « $4T8EH B ~ 52
291 % 178 ~ %233k %138 ~ %250 ¥ 15 A w25 P 2 o
ChoRLAEZIEER > EHEDN KL 2 TBBRk
P ELFTHEL BHEREHEP AT ETHLIE (LA
éa&3p4255‘“ 58F ) wﬁﬁﬂ Tk AR R P A

»
N 3
N \_y‘

(o)
&

)

S
s

=i

ot
=1

bk
"

NSRRI P FIH TR

G i 0
k= S S %@%i%éi?oﬁ@}a%ﬁ—kﬁ
ZEyzZEAERZ D TR (BT L AR TR
B EHEIPAARLZID A THERE HRHEP

sk e
e

L
I I
TS S

& Hp2zhERfIFTdEEfLE E Y
A2 AR MTERE VA g g AL
SE-Z oL FEe R JL%rMﬁ7BmB##P
BRE-DPPL282,000~ > A FEZ 2 G114277 28
pERIgppE . 2R B Bk F"“RL N S E
T oL B BN P2 Epd dof Budiz, R
ARBEADREIREF A A 2 JI L E 31148 T
20P 1F v AL A48T 21p T E BT T RBE

Er e S g
s
s E
E1aS
"‘2"



¥ o

< 3}71;@_”77;1}\}5 ’T I
SIS 8 I Ea
N \'&r é’ﬂg?&\lzi
3, B

I=q

d =

W EN S E‘L N R S

bR OABRR AT

16 S PR
L T EEFHRA T

#
Vo NE TR E H 190K o
114 1

E: 1
BRI FALE§
E
T

N
o
—~ T~

o HER D FFRHT

RN R 2520 P AR
__-!z

-~ ’/‘rj—f{r’l

S A

<

| e e

v 2 E ] 114 =& 11 3 5 p
TF Mis
A (R R/FTE )
i k4 P14 £

FEHEF | wEfF FEPE R EF

79949, 3435 | A 114277290 | 3.28% | A 114ET7 29p A F P ok o b 6T
—L;F i S PUPNFRA o 2 A IS 10% 0 A HP AL EO B P

A 0 g I 20%E

P
i
m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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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重訴字第1019號
原      告 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李嘉祥  
訴訟代理人  蔡宛芸  
被      告  江麗霞  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柒佰玖拾玖萬玖仟參佰肆拾參元，及附表所示利息及違約金。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五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方面
　　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原告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方面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於民國111年7月28日向伊申請辦理融資額度新臺幣(下同)800萬元，並簽立個人貸款綜合契約(下稱系爭契約)，約定借款期間自111年7月28日起至114年7月28日止，借款利率按伊指標利率加週年利率0.32%機動計算，起訴時為3.28%(計算式:2.96%+0.32%=3.28%)。利息每月20號結算一次，倘被告未依約定按期還款、借款到期或視為到期未立即償還時，除按借款利率計付遲延利息外，並應按逾期期數加計違約金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約定利率10%、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約定利率20%計付違約金。詎被告於114年7月21日繳款2萬2,000元後，沖償前月所生之利息後，尚欠本金799萬9,343元、利息與違約金。爰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799萬9,343元，及自114年7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3.28%計算之利息，暨自114年7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上開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上開利率20%計付違約金。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按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；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；給付有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，負遲延責任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。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；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，應支付違約金，民法第474條第1項、第478條前段、第229條第1項、第233條第1項、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四、經查，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提出系爭契約、TBB放款利率歷史資料表、撥款還款明細查詢單等資料為證（見本院卷第13頁至25頁、第47頁至58頁），核與其所述相符，且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爭執，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。惟依系爭契約一般條款第三條第三項前段之約定：「甲方(按即被告)未依約定按期還款、借款到期或視為到期未立即償還時，按應繳款日、借款到期日或視為到期日之原借款利率計付遲延利息及違約金」，而據原告之主張及所提證據，可知兩造約定借款利息於每月20日結算一次，被告既已依約定於114年7月21日按期繳納最後一期利息2萬2,000元，惟未於系爭契約114年7月28日到期時，立即償還上開借款，則依上開規定與系爭契約之約定，被告應自借款到期後之翌日起，始負遲延責任，原告主張被告前開繳款應沖償前月所產生之利息計算至114年7月20日止，而請求被告自114年7月21日即負遲延責任，應屬無據。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款項、利息及違約金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逾此範圍之請求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: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楊承翰 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筠諼　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俞元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奕廷　 
附表:(民國/新臺幣)
		計息本金

		利息

		


		違約金

		




		


		計算期間

		週年利率

		計算期間及週年利率

		




		799萬9,343元

		自114年7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3.28%

		自114年7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左列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。

		







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重訴字第1019號

原      告 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李嘉祥  

訴訟代理人  蔡宛芸  

被      告  江麗霞  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2日言

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柒佰玖拾玖萬玖仟參佰肆拾參元，及附表

所示利息及違約金。
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五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方面

　　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

    各款情形，爰依原告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方面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於民國111年7月28日向伊申請辦理融資額度

    新臺幣(下同)800萬元，並簽立個人貸款綜合契約(下稱系爭

    契約)，約定借款期間自111年7月28日起至114年7月28日止

    ，借款利率按伊指標利率加週年利率0.32%機動計算，起訴

    時為3.28%(計算式:2.96%+0.32%=3.28%)。利息每月20號結

    算一次，倘被告未依約定按期還款、借款到期或視為到期未

    立即償還時，除按借款利率計付遲延利息外，並應按逾期期

    數加計違約金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約定利率10%、逾期超

    過6個月部分按約定利率20%計付違約金。詎被告於114年7月

    21日繳款2萬2,000元後，沖償前月所生之利息後，尚欠本金

    799萬9,343元、利息與違約金。爰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提

    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799萬9,343元，

    及自114年7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3.28%計算之

    利息，暨自114年7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

    部分，按上開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上開利率20

    %計付違約金。
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

    或陳述。

三、按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

    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

    之契約；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、品質

    、數量相同之物；給付有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

    起，負遲延責任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

    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。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

    仍從其約定利率；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，應

    支付違約金，民法第474條第1項、第478條前段、第229條第

    1項、第233條第1項、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
四、經查，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提出系爭契約、TBB放款

    利率歷史資料表、撥款還款明細查詢單等資料為證（見本院

    卷第13頁至25頁、第47頁至58頁），核與其所述相符，且被

    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

    提出書狀爭執，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。惟依系爭契約一般條

    款第三條第三項前段之約定：「甲方(按即被告)未依約定按

    期還款、借款到期或視為到期未立即償還時，按應繳款日、

    借款到期日或視為到期日之原借款利率計付遲延利息及違約

    金」，而據原告之主張及所提證據，可知兩造約定借款利息

    於每月20日結算一次，被告既已依約定於114年7月21日按期

    繳納最後一期利息2萬2,000元，惟未於系爭契約114年7月28

    日到期時，立即償還上開借款，則依上開規定與系爭契約之

    約定，被告應自借款到期後之翌日起，始負遲延責任，原告

    主張被告前開繳款應沖償前月所產生之利息計算至114年7月

    20日止，而請求被告自114年7月21日即負遲延責任，應屬無

    據。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

    文第1項所示之款項、利息及違約金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

    。逾此範圍之請求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: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楊承翰 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筠諼　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俞元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奕廷　 

附表:(民國/新臺幣)

計息本金 利息  違約金   計算期間 週年利率 計算期間及週年利率  799萬9,343元 自114年7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 3.28% 自114年7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左列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。  


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重訴字第1019號
原      告 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李嘉祥  
訴訟代理人  蔡宛芸  
被      告  江麗霞  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柒佰玖拾玖萬玖仟參佰肆拾參元，及附表所示利息及違約金。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五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方面
　　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原告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方面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於民國111年7月28日向伊申請辦理融資額度新臺幣(下同)800萬元，並簽立個人貸款綜合契約(下稱系爭契約)，約定借款期間自111年7月28日起至114年7月28日止，借款利率按伊指標利率加週年利率0.32%機動計算，起訴時為3.28%(計算式:2.96%+0.32%=3.28%)。利息每月20號結算一次，倘被告未依約定按期還款、借款到期或視為到期未立即償還時，除按借款利率計付遲延利息外，並應按逾期期數加計違約金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約定利率10%、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約定利率20%計付違約金。詎被告於114年7月21日繳款2萬2,000元後，沖償前月所生之利息後，尚欠本金799萬9,343元、利息與違約金。爰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799萬9,343元，及自114年7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3.28%計算之利息，暨自114年7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上開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上開利率20%計付違約金。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按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；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；給付有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，負遲延責任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。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；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，應支付違約金，民法第474條第1項、第478條前段、第229條第1項、第233條第1項、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四、經查，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提出系爭契約、TBB放款利率歷史資料表、撥款還款明細查詢單等資料為證（見本院卷第13頁至25頁、第47頁至58頁），核與其所述相符，且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爭執，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。惟依系爭契約一般條款第三條第三項前段之約定：「甲方(按即被告)未依約定按期還款、借款到期或視為到期未立即償還時，按應繳款日、借款到期日或視為到期日之原借款利率計付遲延利息及違約金」，而據原告之主張及所提證據，可知兩造約定借款利息於每月20日結算一次，被告既已依約定於114年7月21日按期繳納最後一期利息2萬2,000元，惟未於系爭契約114年7月28日到期時，立即償還上開借款，則依上開規定與系爭契約之約定，被告應自借款到期後之翌日起，始負遲延責任，原告主張被告前開繳款應沖償前月所產生之利息計算至114年7月20日止，而請求被告自114年7月21日即負遲延責任，應屬無據。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款項、利息及違約金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逾此範圍之請求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: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楊承翰 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筠諼　 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俞元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奕廷　 
附表:(民國/新臺幣)
		計息本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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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違約金

		




		


		計算期間

		週年利率

		計算期間及週年利率

		




		799萬9,343元

		自114年7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3.28%

		自114年7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左列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。

		







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重訴字第1019號

原      告 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李嘉祥  

訴訟代理人  蔡宛芸  

被      告  江麗霞  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柒佰玖拾玖萬玖仟參佰肆拾參元，及附表所示利息及違約金。
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五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方面

　　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，爰依原告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方面

一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於民國111年7月28日向伊申請辦理融資額度新臺幣(下同)800萬元，並簽立個人貸款綜合契約(下稱系爭契約)，約定借款期間自111年7月28日起至114年7月28日止，借款利率按伊指標利率加週年利率0.32%機動計算，起訴時為3.28%(計算式:2.96%+0.32%=3.28%)。利息每月20號結算一次，倘被告未依約定按期還款、借款到期或視為到期未立即償還時，除按借款利率計付遲延利息外，並應按逾期期數加計違約金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按約定利率10%、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約定利率20%計付違約金。詎被告於114年7月21日繳款2萬2,000元後，沖償前月所生之利息後，尚欠本金799萬9,343元、利息與違約金。爰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799萬9,343元，及自114年7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3.28%計算之利息，暨自114年7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上開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上開利率20%計付違約金。

二、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
三、按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，而約定他方以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；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借用物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；給付有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，負遲延責任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。但約定利率較高者，仍從其約定利率；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，應支付違約金，民法第474條第1項、第478條前段、第229條第1項、第233條第1項、第250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
四、經查，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業據提出系爭契約、TBB放款利率歷史資料表、撥款還款明細查詢單等資料為證（見本院卷第13頁至25頁、第47頁至58頁），核與其所述相符，且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爭執，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。惟依系爭契約一般條款第三條第三項前段之約定：「甲方(按即被告)未依約定按期還款、借款到期或視為到期未立即償還時，按應繳款日、借款到期日或視為到期日之原借款利率計付遲延利息及違約金」，而據原告之主張及所提證據，可知兩造約定借款利息於每月20日結算一次，被告既已依約定於114年7月21日按期繳納最後一期利息2萬2,000元，惟未於系爭契約114年7月28日到期時，立即償還上開借款，則依上開規定與系爭契約之約定，被告應自借款到期後之翌日起，始負遲延責任，原告主張被告前開繳款應沖償前月所產生之利息計算至114年7月20日止，而請求被告自114年7月21日即負遲延責任，應屬無據。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款項、利息及違約金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逾此範圍之請求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: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楊承翰 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筠諼　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陳俞元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奕廷　 

附表:(民國/新臺幣)

計息本金 利息  違約金   計算期間 週年利率 計算期間及週年利率  799萬9,343元 自114年7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 3.28% 自114年7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左列利率10%，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左列利率20%計算。  





